2026年青浦区教育系统教师跨校（园）竞聘公告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沪教委人〔2021〕1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区教师流动管理，有效推动区域内师资均衡发展，实现教师资源配置动态有序调配，特开展本次教育系统教师跨校（园）竞聘工作。
一、跨校（园）竞聘对象
本次跨校（园）竞聘对象为本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在编教师。竞聘教师须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幼儿园教师不得竞聘义务教育学校岗位。
二、聘用学校及岗位需求
聘用学校原则上应为本区生师比较高或存在学科结构性师资缺额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具体岗位需求详见附件1：2026年青浦区教育系统教师跨校（园）竞聘聘用学校岗位需求表。
三、跨校（园）竞聘流程及要求
1.个人申请并提交材料。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跨校（园）竞聘申请人根据竞聘公告要求自行准备跨校（园）竞聘申请材料（申请材料要求详见附件2：2026年青浦区教育系统教师跨校（园）竞聘申请表、信息汇总表及申请材料目录）；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跨校（园）竞聘申请材料以压缩包（压缩文件命名方式：竞聘单位-现编制所在单位-姓名）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shqpjyjrsk@163.com）。
网上申请材料提交时间：2026年6月18日—6月22日（上午9点截止）。	
2. 6月24日起，各聘用学校（幼儿园）对通过资格初审的申请人组织开展竞聘工作。
3. 6月30日起，反馈跨校（园）竞聘结果并办理相关手续。
四、跨校（园）竞聘相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1.工作未满三年、高生师比学校（幼儿园）、所任学科结构性师资短缺的教师不得参加本次竞聘。已竞聘至新城地区中小学任教、且未完成2年交流流动任务的教师，不得参加本次跨校（园）竞聘。严格控制乡村学校届内名优教师申请跨校（园）竞聘。如教师与学校签订的聘用合同有特殊约定的，从其约定。
2.跨校（园）竞聘申请人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并须将参加竞聘情况向编制所在单位报备；如申请人在岗位竞聘中落选但愿意调剂的，由区教育局进行统筹安排；申请人通过跨校（园）竞聘流程后，其事业编制、组织关系等将转至聘用学校（幼儿园）。
3.竞聘新城地区中小学的教师，须承诺在6年内赴青东等师资紧缺中小学交流2年（具体交流时间须服从聘用学校统一安排，交流去向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在完成规定的交流年限后，教师可返回聘用学校；竞聘至青东地区中小学的教师，工作满5年后可优先申请流动至新城地区中小学；对于拒不履行交流承诺的教师，区教育局将取消其5年内评优表彰、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等资格。
五、咨询与监督
咨询电话：69713952（薛老师）
监督电话：69713015；69713877（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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